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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第 27 屆教師會 

113 學年度期末會員大會紀錄 

 

一、 時間：114 年 5 月 19 日（一）上午 12 時 10 分 

二、 地點：松山高中三樓大會議廳 

三、 主席：簡會長 O 豐      司儀：高 O 榮師        記錄：陳 O 萍師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114 人簽到) 

四、 主席宣布開會 

家長會長致詞：感謝各位老師的辛勞，要帶一群孩子真的很辛苦，今天是老師

們的大日子，預祝大家會議圓滿順利。 

會長：會議上賴 O 櫻老師有錄影，如果大家都沒有意見就繼續開會。 

五、 工作報告 

（一） 理事會報告：本屆理事分工如附件一，辦理活動如附件二，請會員參閱。 

（二） 監事會報告 

會長：感謝這屆成員們的辛勞，也謝謝文書組協助編輯會刊，以及從 2 月到 4

月大家一起討論導師遴聘辦法，一起凝聚共識，若稍待投票同意送這個版本到

校務會議，也會再透過擴大會議讓行政同仁了解內容，再經由校務會議表決，

我們在這件事情處理上盡量完備所有程序。也要提醒大家要記得完成 28 屆教

師會理監事的投票，當選人麻煩明天中午到教師會辦公室召開第一次理監事會

議。 

 

六、 提案討論 

陳 O 玲老師：不希望用有記名選票進行表決，故提表決方式動議，提議用舉

手表決方式表決提案一到提案三。 

林 O 瑱老師：請清點在場人數 

經清點人數後在場有 81(在場)+6(委託)=87 人 

同意 63 票，不同意 0 票 

【提案一】：提請通過「臺北市立松山高中第 27 屆教師會收支明細表」 

  （附件三） 

【決議】：同意 86 票，不同意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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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為修訂本會章程第二十六條本會經費來源，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教師得以個人身分申請加入臺北市教師會，各地方教師會為全國教

師會的會員，爰擬修正第二十六條本會經費來源以符合現況。 

二、本案業經 113 年 5 月 9 日會員大會提出修正：在場人數 102 人，同意

53 票、不同意 0 票；惟依據 113 年 5 月 31 日北市社團字第 1133104228

號函，社會局來文說明章程之修訂需依本會章程相關規定辦理。 

三、查本會章程第二十三條第三項，應有全體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會員

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始得變更之。 

四、擬修正條文如下：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二十六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會員第一次

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台

幣肆百元整。 

二、常年會費： 

（一） 參加本校教師會之

原有會員，欲續參加本校

教師會者，繳納新台幣貳

百元整。 

（二） 參加本校教師會、

臺北市教師會、教師工會

以及其上繳組織或繳納訴

訟基金，費用依據當年相

關組織會費規定繳納。 

第二十六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會員第一次

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台

幣肆百元整。 

二、常年會費： 

（一） 參加本校教師會

者，費用新台幣貳百元

整。 

（二）  參加本校教師

會、臺北市教師會與全國

教師會者，費用依據臺北

市教師會當年相關會費

規定繳納。 

（三）  參加本校教師

會、臺北市教師會與全國

教師會並繳納訴訟基金

者，費用依職業工會當年

相關會費規定繳納。 

精簡 (二 )

之文字，

並 刪 除

(三 )，以

符合現狀 

【決議】：同意 83 票，不同意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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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為制定本校導師遴選聘任實施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4/02/10(一) 第五次理監事會議、114/02/25(二) 第六次理監事會議、 

114/03/13(四) 第七次理監事會議、114/03/17(一) 第一次協商、 

114/04/14(一) 第二次協商、114/04/30(三) 第八次理監事會議、 

114/05/06(二) 第九次理監事會議研議，擬定辦法如附件四。 

二、於會員大會以記名投票方式同意由教師會提案至本校校務會議。 

三、依據教師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教師擔任導師之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

之。本校導師遴選聘任實施辦法，需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決議】： 

曾 O 任老師：因會長詢問大家是否有疑慮，我有準備發言單，也會將發言單

交給工作人員(請見附件)，以下為我分幾個部分提出疑慮。 

壹、本案的目的與動機不合理 

一、「教師法」第 32條第九款教師”擔任導師"之義務，何以教師會訂定本案

的動機或目的是為了維護”教師權益”，將擔任導師當作是權利呢？ 

二、教師會爭取教師權益，應是全體教師的權益，而不適獨厚特定對象的權益，

如本案中，爭取了國英數三科的權益，損害了社會科與自然科的權益，所以本

案是維護了誰的權益？ 

貳、違反以下規定 

一、「教師法」第 32條第九款附有擔任教師之義務。 

說明：教師會訂定本案的動機若為爭取教師權益，則違反了上述規定，擔任導

師是義務，非為權利。 

二、本校教師聘約第五條，及「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暫行要

點」第十條 

說明：第十條條文如下 

“十、校長得聘教師擔任班級導師，實習輔導老師及兼任行政工作，但前述人

員產生有困難時，由校長與學校教師會共同制定延聘規則，受聘教師均應遵

守。” 

三、本校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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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教師會章程」第十一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說明： 

(一)第五款條文：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事項 

(二)本案為本校之行政準則(行政命令)，應由本校權責相關的行政部分負責訂

定，本教師會非屬本校編制內的組織成員，無訂定的權責。 

參、建議 

一、請教師會考量將本案抬頭有關「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之全銜移除，以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教師會」之全銜取代，並將辦法改為如原則或備忘錄

等詞，或其他更為妥適之抬頭內容。 

二、本案涉及權責單位如學務處及教務處等的執行及運作事宜，仍需更多地規

劃及討論空間。 

三、俟本案抬頭修正後，送交本校行政部分，作為擬訂本校有關導師遴聘相關

規定之參考。 

會長：關於校務會議上的提案，根據校務會議實施要點，若是教師會要提案，

只要經理事會議通過就可以送至校務會議提案。而法源依據教師法第 32 條第

二項(前項第四款及第九款之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王 O 弘老師：O 任老師認為校長在導師遴聘上沒有遇到困難，但數學科今年

的配課會議應該只會配 12 個導師，他今年就會遇到困難了。另外，之前協調

會上大家都有提到若大家的負擔如果差不多的話，導師跟課務這些都是可以進

行分擔的，所以本來我們的理想是均分，雖然後來有神秘力量的介入，出現了

減二加三的版本。最後，大家可以在這個會議提出自己的想法，但其實真的已

經經過了很多次的討論，也並不是行政端都沒有知悉。 

林 O 瑱老師：這個案子校長已經有授權教師會，依照相關的法律規定進行討

論，所以這一切都是合乎程序，也合乎相關規定。這個過程相關行政人員也都

有參與。導師遴聘辦法草案，經由教師會員大會提案通過之後，就會送交給行

政相關的行政單位來後續進行研議。下一次擴大行政會報學務處也會提出來，

再跟大家做討論，這一切程序都是合法也在老師們權利義務上也有充分的討

論，因此建議可以直接進行表決。 

會長：謝謝，現有育瑱老師提出表決，直接表決這個動議，我們先表決是否該

案直接進行表決，然後再做這個案子的表決。 

曾 O 任老師：對剛剛 O 瑱的講法，我持著保留的態度，因為還是沒有辦法回

答我剛剛說的。在這個學校聘約裡面，就是一旦有困難的時候，就是我們要討

論的重點，所以就在法條來說，我們要討論的是什麼範圍，就是有困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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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把整個行政部門該要負責的各個權責全部交給教師會，一些規則建議過

程裡面，行政部門不可以把自己的權責拋棄，丟給一個沒有行政職權的部門來

研擬整個辦法。 

只能針對有困難的部分，跟教師會去討論。所以這一點，我是不同意育瑱的講

法的，也就是說，仍然是沒有法源。不管校方怎麼講，都不能違反行政程序，

都不能違反相關的規定。因為剛剛就育瑱的描述來看，一定是違法了。 

我們剛剛所講的已經變成無法的規定了，這個是事實，所以這部分是可以請會

長再多加說明，如果沒有辦法說明你符合那個法律規定的話。其實，我們今天

的討論都是不合規的事情，不合規的決議就是無效。那無效的決議要送到校規

是有問題的，如果行政部門同意讓這無效規定送到校規的話，行政部門是違規

的，他就要負上一些行政的責任。 

這是我的看法。所以到目前為止，我覺得這個案子是違規的，所以決議的結果

是無效的。除非教師會能夠提供一個足夠的說法，說明這次會議的提案它是合

規的。 

會長：關於聘約中校長和教師會溝通協調的部分，在擴大行政會議時也多有討

論，會議紀錄在網上可見。我想，剛剛 O 瑱老師有提我們是否進行表決這樣

的一個提案，那這個提案應該要去受理。我們表決是不是對於這個案子已充分

討論直接進行表決。 

賴 O 櫻老師：請清點現場人數。 

經清點人數後現場包括委託有 47 人 

會長：因人數未達法定人數，故無法進行提案三表決，謝謝大家的參與。 

七、 臨時動議 

八、 選舉第 28 屆教師會理、監事 

(一) 開票：陳 O 勳師、王 O 弘師 唱票：林 O 竹師、吳 O 如師 

計票：高 O 恆師、蘇 O 安師 監票：陳 O 如師、謝 O 順師 

 

(二) 開票結果： 

1. 理事開票名單及票數如下： 

科別 姓名 票數 

國文 賴 O 錂 21 

國文 郭 O 融 21 

英文 鄭 O 綺 22 

英文 陳 O 民 14 

數學 簡 O 豐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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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許 O 峰 18 

自然 賴 O 櫻 20 

自然 陸 O 濱 14 

社會 吳 O 婷 20 

藝能 張 O 嵐 18 

藝能 伊 O 19 

數學 高 O 榮 1 

行政 黃 O 琪 1 

藝能 李 O 臻 1 

行政 張 O 源 1 

社會 張 O 綸 1 

 

2. 監事開票名單及票數如下： 

科別 姓名 票數 

社會 張 O 綸 23 

自然 陳 O 勳 22 

行政 張 O 源 42 

行政 張 O 欽 2 

 

(三) 當選名單 

1. 理事當選人十一名，依序位名單如下： 

科別 姓名 票數 

數學 簡 O 豐 31 

英文 鄭 O 綺 22 

國文 賴 O 錂 21 

國文 郭 O 融 21 

自然 賴 O 櫻 20 

社會 吳 O 婷 20 

藝能 伊 O 19 

數學 許 O 峰 18 

藝能 張 O 嵐 18 

英文 陳 O 民 14 

自然 陸 O 濱 14 

 

2. 候補理事一名：(五人同票，經抽籤後候補一名) 

科別 姓名 票數 

數學 高 O 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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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事當選人三名，依序位名單如下： 

科別 姓名 票數 

行政 張 O 源 42 

社會 張 O 綸 23 

自然 陳 O 勳 22 

 

4. 候補監事一名： 

科別 姓名 票數 

行政 張 O 欽 2 

 

九、 散會  13:08 

附件 

一、臺北市立松山高中第 27 屆教師會理、監事暨工作人員名單及分組職掌表 

二、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113 學年度教師會活動一覽表 

三、臺北市立松山高中第 27 屆教師會收支明細表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第 27 屆教師會會員名單 

四、臺北市立松山高中導師遴聘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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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臺北市立松山高中第 27 屆教師會理、監事暨工作人員名單 

教師會理事分組及職掌表 

會長 簡 O 豐 副會長 王 O 弘 

組別 組長 組員 職掌 

文宣組 賴 O 錂 鄧 O 華 

1. 辦理徵文、編輯、出刊等業務。 

2. 負責會訊的編排與美工設計。 

3. 蒐集各校出版刊物及出版事宜。 

4. 製作各項海報以及文宣資料。 

公關 

活動組 
陳 O 詮 謝 O 順 

1. 擬定年度活動企劃案。 

2. 辦理本校教師聯誼活動。 

3. 辦理展覽、陳列等文藝活動。 

4. 擴展本會對外聯繫及舉辦校際聯誼活動。 

5. 舉辦校內教師固定的研習活動。 

研究組 高 O 恆 
蘇 O 安 

吳 O 如 

1. 校內外研習時數登錄。 

2. 蒐集有關教師專業知能各項資訊。 

法規組 陳 O 勳 翁 O 怡 

1. 教師會章程之修訂。 

2. 研究各有關的教務法規。 

3. 協助規劃教務發展與策略。 

4. 彙整各類提案及特定主題之研究。 

5. 研製並擬訂各類問卷。 

總務組 

總幹事 高 O 榮 協助教師會處裡各項會務工作 

會計 邱 O 恩 負責本會各項經費收支管理及稅務問題 

文書 陳 O 萍 處裡各項文書信函收發與繕打文件、會議紀錄 

 

理事主席 簡 O 豐老師（數學科） 

理事 

王 O 弘老師（數學科）、鄧 O 華老師（國文科）、 

賴 O 錂老師（國文科）、吳 O 如老師（英文科）、 

陳 O 詮組長（物理科）、陳 O 勳老師（化學科）、 

高 O 恆老師 (歷史科)、蘇 O 安老師 (公民科)、 

翁 O 怡老師（藝能科）、謝 O 順老師 (體育科) 

監事主席 張 O 欽主任 (體育科) 

監事 陳 O 如老師（數學科）、林 O 竹老師（英文科） 

總幹事 高 O 榮老師（數學科） 

會計 邱 O 恩老師（數學科） 

文書 陳 O 萍老師（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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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113 學年度教師會活動一覽表 

時   間 活    動    主    題 

【上       學       期】 

113.05.16(四) 113 學年度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正式交接及工作分配 

113.09.02～114.01.20 
教師社團：瑜珈、有氧運動、籃球、重量訓練、生物能醫學氣
功、韻律有氧 

113.09.03(二) 
113 學年度第二次理監事會議，討論本學期各項活動計畫，籌備

參考書義賣、分工事宜 

113.09.26～113.09.28 
教師節敬師活動：寄送謝師電子賀卡，感謝合作社以 9 折優待

教師 

113.10.21(一) 
113 學年度第三次理監事會議，報告參考書義賣成果，籌備校慶

布包義賣、分工事宜 

113.12.04(三) 

113 學年度第四次理監事會議，報告布包義賣成果，討論布包義

賣所得捐款比例，教師會辦公室整理，年代久遠財產報廢，松

高教師會訊出刊 

【下       學       期】 

114.02.11～114.06.30 
教師社團：瑜珈、有氧運動、籃球、重量訓練、生物能醫學氣
功、韻律有氧。 

114.02.10(一) 113 學年度第五次理監事會議，導師遴聘辦法草案討論。 

114.02.25(二) 113 學年度第六次理監事會議，導師遴聘辦法草案逐條討論。 

114.03.13(四) 
113 學年度第七次理監事會議，提出導師遴聘辦法草案第九條版

本。 

114.03.17(一) 導師遴聘辦法草案第一次協商會議 

114.04.14(一) 導師遴聘辦法草案第二次協商會議 

114.04.30(三) 
113 學年度第八次理監事會議，討論會員大會工作分配，導師遴

聘辦法草案版本確認。 

114.05.06(二) 
113 學年度第九次理監事會議(臨時會)，逐條討論導師遴聘辦

法，確認最終通過版本。 

114.05.19(一) 113 學年度期末會員大會暨第 28 屆理監事改選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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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1 1 3 學年度 ( 第 2 7 屆 ) 教師會會員名單 

編號 單位 姓名 備註 編號 單位 姓名 備註 編號 單位 姓名 備註 

1 國文 黃森茂  44 21 人 簡廷豐  87  陳育詮  

2 24 人 柯佩君  45  楊淑芬  88  洪淑慧  

3  鄧淑華  46  于思寧  89  賴鳳櫻  

4  趙淑貞  47  謝宗益  90  饒溪蓉  

5  林靜怡  48  劉雅莉  91  余宛真  

6  郭由融  49  陳怡萍  92  曾美蓮  

7  吳薇儀  50  陳怡秀  93  戚居姮  

8  郭冠琦  51  張湘芝  94  楊志豪  

9  吳明玓  52  陳美如  95 藝能 張洸源  

10  陳雪芬  53  陳家豪  96 27 人 林育瑱  

11  曾如君  54  楊宜蓁  97  康家華  

12  賴宣錂  55  羅玉真  98  周立德  

13  李姿玲  56  高堅榮  99  伊 飛  

14  吳夙珍  57  王凱弘  100  陳涵櫻  

15  潘怡君  58  汪 陽  101  吳世玲  

16  謝夢蕾  59  邱煜恩  102  廖吟軒  

17  李明儒  60  張仲硯  103  謝文順  

18  徐儷芬  61  許雲峰  104  林玟慧  

19  黃文琪  62  林芝辰  105  張景嵐  

20  鄭心怡  63  林鈺玲  106  陳萩慈  

21  陳瑩嬑  64 社會 陳詩雯  107  黃千慈  

22  陳君  65 15 人 張育甄  108  吳珮綺  

23  高若凡  66  吳婷婷  109  張勝欽  

24  黃惠鈴  67  李映文  110  黃柏鈞  

25 英文 黃慧芬  68  陳偉玲  111  蘇慧娟  

26 18 人 王信斌  69  高仲恆  112  林鈺倫  

27  陳建智  70  夏繪閔  113  蔡秋燕  

28  徐芳宜  71  陳宜楓  114  張智鈞  

29  蔡伊涵  72  江裕民  115  李宜臻  

30  楊舒涵  73  郭姵岑  116  翁涵怡  

31  林芸竹  74  盧怡文  117  蘇于瑄  

32  陳可欣  75  陳立偉  118  陳筱玫  

33  陳佑民  76  蘇昱安  119  陳瑋瑤  

34  王瑀涵  77  廖品誼  120  羅如卿  

35  崔晏寧  78  張廷涓  121  高健銘  

36  鄭佩綺  79 自然 翁雪琴  122 社會 張偉綸  

37  陳宜妙  80 16 人 曾世任      

38  張心瑋  81  沈慧英      

39  張瓊文  82  周志平      

40  吳恬如  83  蔡皓偉      

41  鄧思潔  84  陳建勳      

42  許雅棻  85  蔡岳峯      

43 數學 施盈蘭  86  吳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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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導師遴選聘任實施辦法(草案) 

114 年 5月 6 日教師會第九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114 年 5月 19 日教師會會員大會提案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本辦法依教師法、特殊教育法、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及

高級中等學校訂定教師擔任導師辦法及聘任導師注意事項訂定。 

第2條 本辦法之目的如下： 

一、保障學生受教權益，並維持班級學生學習品質。 

二、落實導師責任制，並保障教師之權利與義務。 

三、以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建立導師遴聘制度。 

第3條 依據教師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凡依法聘任之合格正式教師，均

負有擔任導師之義務。 

第二章 導師遴選委員會 

第4條  本校應成立導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理導師遴選事宜，權責如

下： 

一、議決各科應擔任導師名額與名單。 

二、議決代理導師人選。 

三、導師獎懲事宜。 

四、導師聘任制度相關議題之討論與特殊狀況處理。 

五、本辦法之修訂。 
 

第5條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十三人，承校長指導、監督，負責導師遴選相關業務之核

定與決行： 

一、委員會召集人：學生事務處主任。 

二、執行秘書：訓育組長。 

三、成員：學生事務處主任、教務處主任、輔導室主任、教學組長、訓育

組長、特殊教育組長、六大學科科主席、教師會代表一名，共計十三

名。 

四、本委員會由學生事務處主任擔任召集人暨會議主席，遴選委員皆為無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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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第6條 本委員會應每學年召開會議，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須有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能做成決議。 

第三章 導師遴選作業 

第7條 本校導師遴聘原則： 

一、各科應擔任導師人數，依國文科、英文科、數學科、自然科、社會科、

藝能科等六大科分配，由各學科擬定出任導師名單。 

二、接任高二導師者，為考量學生受教權益，以擔任導師至該班學生高三畢

業為原則。 

三、導師由當學年在該班有任教科目之教師擔任為原則。 

四、體育科教師擔任體育班導師。 

五、特殊教育科教師擔任分散式資源班導師。 

第8條 導師遴選作業程序： 

一、召開本委員會，由學生事務處於每學年五月底前提供各學科應出任各年

級導師人數；教務處及學生事務處得視當學年度課務狀況，綜合考量以

調整所提供之各學科應出各年級導師人數，提出建議各科應出任導師人

數提供本委員會參考，由本委員會決議通過。 

二、各學科於每學年六月底前擬具並提報導師出任名單，送交本委員會決議

通過。 

三、本委員會決議名單於每學年七月底前簽請校長聘任之，並由學生事務處

公佈普通班、體育班導師名單。 

四、資源班導師由輔導室簽請校長聘任之。 

第9條 衡酌本校師資結構與現行課程綱要，各學科擔任導師人數如下：國文科 16 

名、英文科 13 名、數學科 13 名、 自然科 8 名、社會科 7 名及藝能科 5 名

（體育班 3 名、分散式資源班 2 名）。 

為顧及校務發展、考量學生學習需求，應逐年審視各學科擔任導師人數，

經本委員會決議後，依程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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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條 導師因故無法執行導師職務時，代理導師人選應由學生事務處就該班專任

教師優先推薦適當人選，經本委員會決議後，簽請校長同意聘任之，以維護

學生權益。 

第四章 附則 

第11條 導師之權利與義務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12條 導師職責概要： 

一、班務處理及班級經營。 

二、學生生活、學習、生涯、品行及身心健康之教育與輔導。 

三、特殊需求學生之關照及輔導。 

四、親師溝通與家庭聯繫。 

五、學生偶發事件及申訴事件處理。 

六、其他有關班級學生相關事務處理。 

第13條 學校行政處室應積極建置導師支持機制： 

一、定期召開全校性導師會議，討論導師工作實施情況。 

二、建立學生輔導網絡系統，提供導師諮詢及轉介服務。 

三、建置學生、學生家長及民眾回饋意見管道。 

四、提供導師心理諮商及法律諮詢服務等教育支持系統。 

五、建立校內導師專業知能培訓機制。 

六、其他可行之必要作為。 

第14條 應兼任而拒絕兼任導師者，由本委員會協助溝通了解教師狀況，審酌情節經

本委員會認定後，如必要得送交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辦理。其職缺由該學科擬定導師遞補名單，如有特殊

情形，由本委員會辦理遴選。 

第15條 教師擔任導師工作，表現優異者，得於每學年結束時，由本委員會推薦送交

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核予獎勵。 

第16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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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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